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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103 号

申请人：焦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高铁南站派出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磊，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张某作出的三公湖（高铁）行罚决字

〔2025〕70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5 年 10 月 21 日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1.行政处罚事实认定不符。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对事情经过的认定与客观事实存在明显偏差。申请人

与张某素不相识，双方既未发生争执，也不存在相互推搡的行为。

申请人报警的真实原因是张某在店内损毁物品。2.警务人员处置

存在疏漏。被申请人所属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后，未第一时间对张

某进行批评教育及有效管控，致使其在警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下，

仍态度嚣张，进而对申请人实施辱骂、殴打行为。3.申请人遭受

威胁。申请人被殴打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前往医院治疗期间，

张某通过申请人的陪同人员王某（系张某朋友）转告申请人，其

因在派出所有熟人已被放出，并对申请人进行威胁、警告。4.被



2

申请人履职存在瑕疵。高铁南站派出所对申请人的案件迟迟未予

立案调查，也未依法为申请人开展伤情鉴定工作，且口头告知申

请人伤情不构成轻伤，同时要求申请人签署《放弃伤情鉴定书》，

该系列行为违反了行政执法的法定程序。5.行政处罚裁量不公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张某的行政处罚存在明显不公，对其违法

事实的性质、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的判定缺乏合理性。张某在警

务人员当面处置时，仍实施辱骂、殴打他人的违法情节并非“较
轻”，被申请人的定性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。申请人请求撤销被

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案件事实。2025 年 4 月 26 日晚，张某经

过三门峡市湖滨区某小区楼下的某烤鱼店时，看见其朋友王某在

店内打牌，张某想到之前有个朋友说王某在背地里讲过他坏话，

就进入店内找王某理论。期间，张某与王某发生口角，随后开始

互相辱骂，在场的聂某、店内的一个员工、申请人、吉某等人上

前阻拦，阻拦过程中张某与申请人发生口角，张某将店内凳子举

起，后在王某等人的劝阻下自行放下，然后张某、王某、申请人

等人走出店外，站在路旁休息，申请人报警。民警到场后，在询

问信息以及现场情况时，申请人与张某依旧互相辱骂、挑衅，在

辱骂过程中张某对申请人腹部踢踹一脚，现场申请人无明显外

伤。申请人当晚前往三门峡市某医院就医，随后提供其住院病历

及 CT片等材料，在委托法医后，法医称其提供材料无明显阳性

体征，需要继续提供相关材料，其未能继续提供相应材料，故未

做鉴定。二、具体答复意见。1.行政处罚事实认定不符的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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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结合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性、行为手段，综合违法行为

人张某陈述与申辩、王某、聂某等人的证言、出警视频、医院住

院病案等证据材料，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过罚

相当。2.警务人员处置存在疏漏的答复。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处

警，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，民警到现场后表明身份，口头警告违

法行为人停止冲突，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现场说法批评教育，同

时开展劝解疏导工作。张某对申请人踢一脚行为发生在双方情绪

激化瞬间，现场冲突的发展具有瞬时性和不可完全预判性，民警

无法预知，且针对违法行为，民警第一时间已经采取口头厉声制

止等措施，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，并当场询问申请人身体状况，

整个处理流程符合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

作规程》要求。根据处置流程，民警现场处置需基于实时动态调

整，以“制止违法、控制事态” 为核心目标，而非以绝对避免任

何肢体接触作为评判标准。3.申请人遭到威胁的情况。首先，被

申请人前期对违法行为人只是依法开展询问调查，询问结束后，

民警会告知案件当事人暂时离开，等候下一步处理，不存在“放
出”问题。且是否有人情主张，无事实依据，属于主观臆测。被

申请人对本案处理始终以事实为基础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严格遵循

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原则，所有程序和决定均经法定流程审批，

不存在任何“人情干预”情况。4.被申请人履职存在瑕疵问题。被

申请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，不存在“迟迟未立案调

查”“未依法开展伤情鉴定工作”的情形。首先，在治安管理处罚

案件中，若双方对伤害程度存在争议、或者伤害程度可能影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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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定性、责任划分时等关键因素时，公安机关会依法强制要求伤

情鉴定。在本案中，申请人的伤情并无明显外伤，并无实际鉴定

必要。但为了保障申请人的权利，被申请人依然将申请人的伤情

委托法医鉴定，但法医给出未见阳性体征的意见。需要继续提供

相关材料，但申请人未能提供，故而未能继续鉴定。公安机关要

求申请人签署《放弃伤情鉴定书》目的在于固定当事人自愿放弃

鉴定的意思表示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九

十一条规定，公安机关会将当事人放弃伤情鉴定情况记录在案。

让申请人签署放弃伤情鉴定书也系办案需要。如若当事人不愿意

签，公安机关也会告知其申请鉴定途径。5.行政处罚裁量不公的

问题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需遵循“过罚相当”原
则。经公安机关调查，申请人与张某因店内阻拦张某与王某的冲

突时发生争执，在店内张某将凳子举起，随后自行放下，并未存

在损坏物品行为。后续被申请人到达现场处置过程中，申请人与

张某依旧在互相辱骂挑衅，在被申请人多次劝阻以及警告后并未

停止。虽然违法行为人张某确实存在踢人行为，但综合各方面因

素，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较轻，被申请人对张某的行政处罚决定是

综合其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规定作出的，裁量适当。综上所述，

被申请人对张某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所适用的依据正确，程

序合法。

经查：2025 年 4 月 27 日 3 时许，张某在申请人与他人共同

经营的某烤鱼店内与王某发生口角，期间，张某在店内扔摔水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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椅子，在场人员上前阻拦，后张某、王某、申请人等人走出店外。

申请人报警，民警到场后询问登记相关人员信息时，张某与申请

人继续互相辱骂，期间张某对申请人腹部踢踹一脚。民警制止后

将张某带离现场，申请人前往就医。被申请人于同日将该案件受

理为行政案件。5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。6 月

25 日，被申请人出具《案件未办结情况说明》，向申请人告知因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，案件不能办结，申请人在该情况说明

上签字按手印。10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以殴打他人对张某作出罚

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

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

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”本案中，张某踢

踹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，张某、王某、聂某的询问

笔录，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所证实，被申请人对张某殴打他人

的违法行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

申请人立案调查后，对申请人的伤情委托鉴定存在不及时、不规

范的情况，本机关予以指正。

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期间提出“张某损毁店内物品、申请人住

院期间对其实施威胁的行为，公安机关未予处理”的主张属于另

一行政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二条第

四款的规定，申请人应另行主张，另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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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对张某作出的三公湖（高铁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

70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26 日


